北京科技大学XX学院学生校外教学实习实践安全应急预案（模版）
1、 总则
   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《关于加强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实习工作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26〕1 号）、《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实习工作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发〔2025〕2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学生校外实习等实践教学工作实际，特制定预案。
为全面规范我校学生校外教学实践活动安全管理，构建系统化、标准化的安全预警、应急处置、信息上报、善后整改工作体系，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置校外教学实践期间各类突发安全事件，最大限度保障全校参与校外教学实践师生的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与心理健康，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与校园安全稳定，保障校外实践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
严格遵循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、全程管控的核心方针，坚持学校统筹、院系落实、校企协同、分级负责、快速响应、闭环处置的工作原则，落实全员安全责任，做到隐患早排查、风险早预警、事件早处置、问题早整改。
本预案适用于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参与包含认识实习、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等教学实践环节的全日制本科生。
2、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依托我校安全应急管理体系，各学院考虑成立校外实践安全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校外实践突发事件处置工作，明确层级职责，实现统一指挥、分工协作、责任到人。
1.2应急领导小组组成
组  长：校外实践基地负责人、学院实践教学工作负责人
副组长：带队指导教师、基地安全管理负责人
成  员：基地各岗位负责人、学院实践教学管理人员、实习辅导员、学生安全联络员
2.2核心工作职责
（1）统筹决策职责：负责预案启动、应急资源调配、整体处置指挥，对接学校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保卫处等职能部门，统筹家校沟通、上级报备及舆情管控工作。
（2）现场处置职责：负责突发事件现场险情管控、危险源切断、人员疏散、伤员初步救护、现场封锁保护，防止事态扩大蔓延。
（3）信息报送职责：严格落实学校应急上报制度，规范开展首报、续报、终报工作，杜绝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、谎报情况。
（4）善后整改职责：负责伤员救治、保险理赔、家长安抚、学生心理疏导，完成事件复盘、隐患整改、制度优化，形成安全管理闭环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三、风险辨识与常态化安全防控
3.1 主要风险类型
结合各专业实践特点及校外实践教学场景，重点防控各类安全风险：机械操作伤害、触电事故、高空坠落、设备故障险情、火灾隐患、化学品灼伤/泄漏、交通意外、突发疾病、中暑冻伤、极端天气灾害、治安纠纷、电信网络诈骗、学生私自外出失联、心理情绪危机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。
3.2常态化安全管理规定
严格执行学校、学院、实习地点三级安全教育制度，所有学生参与校外教学实践前必须完成安全培训，签订《北京科技大学实习安全告知书》，未培训、未签约者严禁参与实践。
落实全过程考勤管理，实行每日岗前安全交底、岗位隐患排查、日常点名、夜间查寝、外出全程报备制度，实时掌握学生动态。
严格规范学生实操行为，严禁违规操作设备、擅自脱岗离岗、私自外出、夜不归宿、违规参与危险活动。
常态化排查实践基地消防设施、用电设备、应急通道、防护器材，确保消防通道畅通、应急物资完好可用，建立隐患排查台账，实现日清日结。
定期开展安全警示教育，重点强化学生交通出行、防诈骗、防意外伤害、极端天气避险、自我救护等安全意识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四、突发事件分级标准
[bookmark: heading_12]4.1 一般突发事件（Ⅲ级）
学生轻微磕碰擦伤、轻微身体不适、小型人际纠纷、设备轻微故障等无人员受伤、无扩散风险的事件，可现场快速处置、登记备案，无需上报校级部门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4.2 较大突发事件（Ⅱ级）
学生受伤需就医诊治、突发急症、小型火情、设备故障停机、学生短暂失联、治安矛盾升级、局部安全隐患等，需校企协同处置，必须第一时间上报所在学院实践教学管理部门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4.3 重大突发事件（Ⅰ级）
出现学生重伤、死亡、多人群体性受伤、重大火灾爆炸、重大交通事故、群体性纠纷、极端天气灾害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严重心理危机等重大险情，立即启动最高应急响应，迅速上报学校职能部门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。
五、通用应急处置流程
第一步：控险救人，优先保命：突发事件发生后，第一时间停止一切实践作业，切断电源、气源、危险源，快速疏散周边人员，开展自救互救，优先保障师生生命安全。
第二步：分级上报，及时报备：一般事件1小时内上报学院；较大、重大事件30分钟内口头首报、1小时内书面正式报备学校教务处及保卫处。
第三步：启动预案，联动救援：根据事件等级启动对应应急响应，按需拨打110、119、120、122等应急救援电话，联动属地救援力量开展处置。
第四步：封锁现场，留存证据：严格保护事故现场，通过拍照、录像、记录笔录等方式留存物证、影像、证人信息，为事件调查复盘提供依据。
第五步：家校联动，规范沟通：按照学校统一要求，及时、客观、规范告知学生家长事件情况，耐心做好沟通安抚工作，杜绝舆情风险。
第六步：善后复盘，闭环整改：完成伤员救治、理赔对接、心理疏导等善后工作，全面复盘事件原因，落实整改措施、整改责任人及完成时限，杜绝同类事件复发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六、重点场景专项应急处置方案
[bookmark: heading_17]6.1 工科实操安全事故（机械、触电、高空、化学品伤害）
立即停机、切断总电源，隔离危险作业区域；对受伤学生开展止血、包扎、固定等初步救护，重伤学生严禁随意挪动、搬运；第一时间送往就近医院救治；立即暂停涉险岗位实践教学，全面排查设备、操作流程隐患，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实践活动。化学品泄漏、灼伤事故，立即清理泄漏物资，灼伤部位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后紧急送医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6.2 火灾、消防险情
第一时间切断现场电源、气源，使用就近消防器材扑救初起火灾；快速组织全体学生沿预设疏散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集合区域；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拨打119报警，全面清点人数，排查被困人员，积极配合消防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6.3 交通意外（通勤、外出调研、往返途中）
在事故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识，保护现场环境，优先抢救受伤学生，及时拨打120、122救援电话；完整留存现场影像、车辆信息、证人记录；第一时间上报学院及学校主管部门，同步对接保险机构，推进理赔和善后工作。
[bookmark: heading_20]6.4 突发疾病、中暑、急症
立即将患病学生转移至安全、通风、舒适区域平卧休息，针对性开展降温、补水、保暖等基础救护；症状无法缓解或病情加重的，立即送往正规医院救治，全程安排专人陪护，同步告知学院及学生家长，完整记录救治全过程信息。
[bookmark: heading_21]6.5 极端天气灾害（暴雨、雷电、大风、高温、寒潮）
收到气象部门预警后，立即停止所有室外实操、外勤调研、高空作业等危险实践活动；组织全体学生快速转移至安全室内场所，严禁户外逗留、涉水通行、树下避雨等危险行为；根据天气预警等级，临时调整或暂停校外实践计划，待气象风险完全解除后恢复教学活动。
[bookmark: heading_22]6.6 治安纠纷、诈骗、外来侵扰事件
第一时间制止冲突、隔离涉事人员，安抚学生情绪，避免矛盾升级；遭遇电信诈骗、人身侵扰等情况，立即保护学生安全并报警；详细登记事件经过，开展全员警示教育，对受影响学生及时开展心理干预。
[bookmark: heading_23]6.7 学生失联、私自脱岗、擅自外出
第一时间联动同学、基地安保、周边工作人员全面排查，持续联系失联学生；短时无法找到学生的，立即上报学院、通知家长，必要时报警求助；事件处置结束后，对学生开展纪律约谈和专项安全教育，严肃规范实践纪律。
[bookmark: heading_24]6.8 学生心理危机、情绪失控事件
安排专人全程陪伴学生，温和沟通疏导，杜绝刺激性言语和行为；立即上报学校学生工作部，密切关注学生状态，严防自伤、冲动过激行为；情况严重时，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及专业心理机构开展专项干预。
[bookmark: heading_26]八、应急保障
[bookmark: heading_27]8.1 物资保障
各校外教学实践基地配齐灭火器、消防栓、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识、急救箱及常用救护药品、警示防护装备等应急物资，建立物资管理台账，每月定期检查、维护、更新，确保应急物资随时可用、完好有效。
[bookmark: heading_28]8.2 人员保障
[bookmark: _GoBack]严格落实基地24小时值班制度、带队教师全程在岗制度，所有安全管理人员、带队教师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，确保突发险情有人值守、快速响应、及时处置。
[bookmark: heading_29]8.3 属地联动保障
实践基地与属地派出所、社区医院、消防救援大队、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应急联动机制，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道，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联动、高效处置。
[bookmark: heading_30]九、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
所有学生开展校外教学实践前，必须完成全员安全培训及本预案学习，熟练掌握避险、自救、互救技能；实践周期内参加实习单位组织的消防疏散、应急救护、突发事件处置综合演练，完整留存演练方案、签到表、影像资料、总结报告，实现安全教育常态化、应急演练规范化。
[bookmark: heading_31]十、善后处置与闭环整改
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，有序推进伤员后续救治、医疗费用协调、保险理赔、家长安抚等善后工作；对受事件影响的学生开展专项心理疏导；应急领导小组全面复盘事件起因、处置过程、存在问题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，彻底排查同类安全隐患，形成完整安全管理闭环，杜绝同类安全问题重复发生。
[bookmark: heading_32]十一、责任追究
对安全教育落实不到位、隐患排查流于形式、值班脱岗、突发事件迟报瞒报、应急处置不力引发安全事故的管理人员、带队教师，按照北京科技大学安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严肃追责；对违反实践安全纪律、违规操作、擅自行动引发安全问题的学生，依据校规校纪予以通报批评、学分处理及纪律处分。
[bookmark: heading_33]十二、附则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，由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、各学院及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共同负责解释，根据上级政策更新、学校制度调整及实践场景变化，适时修订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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